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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内容和服务要求

一、项目内容
全面分析成品油零售体系“十五五”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，结合三明市交通网络拓展、产业结构调整及新能源替代趋势，统筹城乡发展，集约利用土地，优化零售网点布局。促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（加油+加气、充/换电、加氢等综合能源补给站），提升网点服务水平，支持加油站因站制宜设立便利店、便民洗车、汽配维修及保养等服务，建设布局合理、竞争有序、功能完善、绿色环保的成品油流通现代化服务发展体系，形成《三明市成品油零售体系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（2026-2030年）》，并组织开展专家咨询服务。
二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项目要求：编制单位须熟悉政府部门研究项目的工作流程，满足论证、汇报、按时提交规划成果等要求，及时提交规划成果。对于临时性、应急性的研究需求，编制单位应快速、及时响应。编制单位须对规划成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理性负责，且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。
（二）成果要求：《三明市成品油零售体系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（2026-2030年）》文本（含编印纸质文本和制作电子文本）、各阶段汇报稿及PPT；规划正式发布所需的解读文稿及图解等。
（三）报送与审查规定：我局分阶段对规划成果进行审查，编制单位负责提供规划起草工作方案和审查所必需的汇报资料；规划咨询、论证、评审、审议后，规划起草单位应根据咨询、论证意见及时修改并形成正式规划成果（中期、最终），按规定时限报送我局。
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及团队：编制单位要根据自身优势精心筹建项目组，确定项目负责人，并对项目组成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负责。项目组负责人必须是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，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，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。项目组固定成员不少于5名。编制单位需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，必要时与我局共同开展相关工作。
（五）进度要求：需于2026年10月31日前形成最终编制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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